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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7_BD_97_

E4_B9_A6_E5_B9_B3__c122_485594.htm 日前，司法部发布了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在列举了21条应

当受到处罚的行为中，特别强调曾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律

师，在离任后两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将受到处罚

。为此，许多报刊在刊登这一消息时大都使用了醒目的标题

，如《司法部为律师执业设“高压线”》(见3月26日《中国

青年报》)。 于是，这客观上就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法律

人才奇缺，每万人中不足1人，且还有206个县没有1名律师；

另一方面，法律人才过剩，法官、检察官离任后在两年内不

仅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而且，如果谁“不听招

呼”，还将“受到处罚”。 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在制定这些规

范性文件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些规定、禁令之间是否存在

内在的冲突和是否协调的问题。比如说，在“没有一个律师

”的206个县中，当老百姓需要法律人才的帮助时难道也不能

委托刚刚离任的法官、检察官，而必须等待国家司法部长提

出的要“进一步扩大”律师队伍规模的远景规划实现的时候

才能享受为法律服务的阳光照耀吗？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法官、检察官离任后能否从事代理、辩护，而主要在于这

些离任后的法官、检察官在从事代理、辩护时是否会或者可

能会利用其“在任”期间形成的权力影响公正司法。对此问

题，完全可以参照法律有关回避制度的规定，当对方当事人

认为有某种法定的情形的时候，有权申请其回避，而完全不

必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将离任后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



还可以继续发挥“余热”的法律人才拒之门外！ 四川有一位

资深法官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出生就没有“老乡”，如果

不读书就没有“同学”，如果不当兵就没有“战友”，如果

不结婚就没有配偶和子女。因此，当一个人成为法官之后，

其作为“社会的人”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现

行的法律也只是规定作为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某种“

法定的情形”时才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而不是规定凡是其审判的案件当事人中有老乡、同学、战

友时都一律必须回避。 据悉，司法部张福森部长在谈到设置

“高压线”的动因时指出，目前律师与司法人员“拉关系”

具有普遍性，请吃饭、送钱、送物、办“关系案”、“金钱

案”现象呈上升趋势，律师与司法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

，坑害国家和当事人利益的违法犯罪逐渐增多。为此，张部

长宣布将于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律师队伍的集中教育

整顿，严格规范律师法官的相互关系，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内

部管理和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 应当说，这样的认识和举措

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就如同在执政党内部也存在腐败现象

、党的高级干部也有违法犯罪受到刑罚制裁的一样，在司法

机关和律师队伍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更不

是这个行业的“专利”。只要我们经常警钟长鸣，适时“集

中整顿”，坚持“严格规范”，是能够有效地防患于未然或

者将这类现象和问题控制在最低限度内的，完全用不着未经

周密的论证动辄就采取设置“高压线”这种极端的方法。 无

数事实证明，有了律师，枯燥的法律会产生情感，弱势群体

有了依靠，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就不再失调，威严的

法庭就不会给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印象，而这一切，都要靠



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